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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9_88_E6_98_AF_E5_c33_44003.htm 什么是国债一级自营商

？ 国债一级自营商，是指具备一定资格条件，经财政部、中

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监会共同审核确认的银行、证券公司和

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主要职能是参与财政部国债招标发

行，开展分销。零售业务，促进国债发行，维护国债市场顺

畅运转。 实行国债一级自营商制度是国际上较为通行的做法

。我国从1993年底开始实行的国债一级自营商制度，对完善

我国国债发行与流通的市场机制，推动国债市场的发展，起

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首先，促进了国债发行方式逐步完善，

使国债发行从原来单纯的行政摊派发展为承购包销、公开招

标等方式，形成了一个较为规范的发行市场体系。尤其是公

开招标拍卖发行方式的顺利实施，是以国债一级自营商制度

为基础的。其次，促进厂国债利率市场化，同债品种多样化

。由于国债发行采取收益率或价格招标的方式，在国债发行

中引进竞争机制，从而使国债利率更趋向于市场利率。同时

，由于发行机制的灵活性和多样化，国债的品种也逐步由中

长期结构发展为短中长期兼备（如1996年就发行了期限分别

为3个月、6个月、1年、3年、5年和10年等品种的国债），避

免厂国债品种的单一化，也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了

现实条件。第三，提高了发行效率，降低了发行成本，实行

国债一级自营自制度厂，通过招标方式发行记账式国债，募

集资金到账快，克服了其他发行方式发行期限长、发行成本

高的缺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债一级自营商管理办法（试



行）〉（下称《办法〉）对国债一级自营商的资格与条件作

了规定。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如证券公司

，可以从事有价证券经营业务的信托投资公司，除政策性银

行以外的各类银行以及可以从事国债承销、代理交易、自营

业务的其他金融机构，只要具备以下条件，均可申请成为国

债一级自营商： （1）具有法定最低限额以上的实收货币资

本。 （2）有能力且自愿履行国债一级自营商的各项义务。 

（3）在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经营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活动，

在前二年中无违法和违章经营的记录，具有良好的信誉。 

（4）在申请成为国债一级自营商之前，有参与国债一级中场

和二级市场业务一年以上的良好经营业绩。 国债一级自营商

资格的审查和确认事宜由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证监

会共同负责、并颁证。 《办法》规定，国债一级自营商享有

的权利主要仆 （1）直接参加每期由财政部组织的全国性国

债承购包销团。 （2）享有在每期国债发行前通过正常程序

同财政部商议发行条件的权利。 （3）企业发行股票一次超

过8000万股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由取得国债一级自营商

资格的证券经营机构担任主承销商。 （4）自动取得同中国

人民银行进行国债回购交易等业务的资格。 （5）优先取得

从事国债投资基金业务资格等。 《办法》规定，国债一级国

营商须履行的义务主要有： （1）连续参加每期国债发行承

销、包销团，且每期承销总量不得低于该期承销团总承销量

的1％。 （2）严格履行各项承销、包销合同和分销合同规定

的义务。 （3）承销、包销国债后，通过各自的销售网络，

积极开展国债分销和零售业务。 （4）积极开展国债交易的

代理和自营业务。 （5）履行国债券本息兑付业务的义务。 



颁证机关每年对国债一级自营商进行一次复审。对违反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未履行国债一级自营商法定义务的，颁证机

关随时有权在一定时间内暂停或吊销其国债一级自营商资格

及与其相关的权利。 截至1997年，我国共有国债一级自营

商40余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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